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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文件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攀府发〔2017〕27 号 

 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促进消费稳增长 

七条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《攀枝花市促进消费稳增长七条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第 8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9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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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促进消费稳增长七条措施 

 

  为了推动我市在消费供给、流通渠道、市场开拓等消费领

域取得新进展，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，促进

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以下七条措施。 

  一、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，丰富特色消费品供给 

  以品牌打造为路径，支持我市特色产品拓展市场，鼓励苴

却砚、钒钛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商品开发，支持攀枝花芒果、攀

西阳光葡萄酒、松露等土特产品旅游化包装和销售。加强产销

对接、供需对接，支持农特等产品进商圈、进超市、进网络、

进展会。鼓励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康养产业，对直接投资我市康

养产业，实际到位资金达到投资总额 30%以上的外资企业，租

用本市商业用房作为办公用房的，给予年租金 50%的一次性市

级资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；实际购买商业用房作为办公

用房的（不含配套设施），以实际购买商业用房面积，按 500 元

/平方米标准给予一次性市级资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和粮食局 

  责任单位：市农牧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旅游局，各县（区）

政府 

  二、加大金融扶持力度，利用财税政策支持特色消费品供

给行业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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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统筹利用兴攀产业基金等专项基金，采用市场化运作，通

过股权投资等方式，重点支持我市特色农产品、电子商务、康

养服务等系列消费品供给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。鼓励我市特色

行业项目和企业利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股权

交易中心进行股权融资，对融资成功的企业，由市级财政按相

关标准进行补贴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金融办 

  责任单位：市农牧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商务和粮食

局、市民政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 

  三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，搭建电子消费平台 

  对在本地注册，年线上交易额（线上下单、线上支付）在

500 万元以上的前 10 名电商企业，分别按照一年期的办公用房

房租、物业费的 5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单户补助不超过 10 万

元。鼓励我市传统商贸企业提档升级，培育消费转型示范户。

对在本地注册，开拓电子商务业务、年线上交易额在 100 万元

以上的前 3 名餐饮、超市等传统商贸企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

7 万元、4 万元的市级转型升级补助资金。积极支持我市各县

（区）利用电子商务实现转型发展，争取中央和省级电子商务

专项扶持资金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和粮食局 

  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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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大力发展速递物流，畅通消费流通渠道 

  加快速递物流体系建设，大力发展速递快递、电商物流，

畅通物流通道，积极推进“快递下乡”。对在攀枝花市域内新注

册的快递企业，一年内业务量突破 5万件的，按业务量给予 0.3

元/件一次性补助；对 2017年和 2018年出港快件量超过 40万件

/年、60 万件/年、80 万件/年的快递企业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10

万元、15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物流快递企业租用仓储用房或自

筹资金建设快递分拨中心的，由所在县（区）政府分别按不低

于每平方米 5 元和 1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（补贴面积最高

不超过 2000 平方米）。鼓励物流企业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；支

持企业积极利用第三方物流服务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邮政管理局、市商务和粮食局（市物流办） 

  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 

  五、支持城乡流通发展，促进城乡消费品互通互惠 

  强化贫困村精准扶贫措施，加快完善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

下乡双向通道。支持新增建设城市社区便民生活综合服务店、

农村商贸综合服务点，对建成营运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的，给

予 5000元资金补助。支持家居建材、日用消费品、农产品和生

产资料批发市场转型升级，对实施统一收银、年销售 1 亿元以

上且实现增长的本地注册企业，按年度销售实绩排名前 3 位，

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的资金补助。支持农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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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，对新建 500 吨及以上、200～500 吨农

产品组装式冷藏库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 35万元、16

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和粮食局、市农牧局 

  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 

  六、鼓励会展促销活动，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消费市场 

  结合重要节日和季节特点，打造消费热点，大力开展商品

促销活动。鼓励各县（区）对优势产品和资源进行品牌宣传和

打造，对县（区）政府、相关行业协会组织或主办的会展促销

活动，根据活动的规模、投入、效果，每年由县（区）政府推

荐，在全市范围内评选出 5 项活动，每项活动给予 5 万元市级

财政资金补助。充分利用全省“惠民购物全川行动”和“川货全

国行”平台，组织名优特新产品企业参展，拓展市场，对每户

参展企业给予不低于 0.5 万元财政资金补助。 

  支持外经贸企业参加“万企出国门”市场拓展活动。对参加

境外国际性或地区性展会发生的展位费，可申报当年中央外经

贸发展专项补助资金；对参加境内广交会、亚欧博览会、南博

会和东盟博览会的企业，给予一定补助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和粮食局 

  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 

  七、营造良好消费环境，强化保障落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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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着重规范和优化食品药品、文化旅游、物流运输、网络交

易等市场的消费环境，加强商品质量监管。坚持“打假治劣，

扶优扶强”，打建结合，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大力推动品

牌创建工作，提高“攀枝花造”的市场竞争力。 

  为确保贯彻落实，由市服务业办负责该措施的统筹协调、

督促检查工作。各牵头单位督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，充分

发挥政策的激励引导效应。对工作懈怠、落实不到位的县（区）

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，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、责令整改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和粮食局（市服务业办） 

  责任单位：市工商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文化广电新

闻出版局、市质监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旅游局、市农牧局，各县

（区）政府 

  本措施中的补助资金，除有明确市级或县（区）财政资金

补助和专门的办法、细则规定外，由市、县（区）按市域内税

收分享比例分别承担。 

  本措施自 2017 年 7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 

 

 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3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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